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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
乡村振兴工作经费管理办法

为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工作，规范乡村振兴工作经费保障,根据

《关于落实驻村“第一书记”有关经费保障的通知》(琼组通〔2016〕

41 号)、《海南省驻村第一书记管理办法》(琼组通〔2016〕83 号)、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振兴工作队管理工作的通知》(琼振通

〔2019〕3 号)、《海南省乡村振兴工作队选派管理办法》(琼组

通〔2021〕58 号) 文件通知，结合学院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工作经费

（一）每年给驻村工作队队长安排工作经费 10000 元，主要

用于公务出差，也可以用于组织党员、群众学习培训，开展文体

活动、慰问和补助生活困难党员、群众等。

（二）工作经费支出凭据报销，提倡用公务卡结算，不能用

公务卡结算的，要附相关票据和说明等。

二、生活经费

（一）工作队员驻村期间，参照差旅费伙食补助标准，依据

考勤签到表，按实际工作天数每天给予 100 元生活补贴。

（二）工作队员每月可在家庭所在城镇与驻村所在地之间往

返 4 次。往返交通费参照参照差旅费规定在工作经费之外凭据报

销；无法取得票据的，经情况说明后，原则上按距目的地就近原

则，以所乘动车二等座或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所发生的费用总额包

干使用，剩余路程交通费按差旅市内交通费标准审批报销。家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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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城镇与驻村所在地为同一城市的，每月审批报销 4 次往返市

内交通费，单趟报销标准为 40 元/趟。

（三）工作队员驻乡镇、村期间产生的房屋租赁费，按不超

过 1400 元/月标准凭票据实报销。

（四）每年按规定为工作队队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安

排定期体验。

三、奖励经费

为激励驻村干部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干事创业，驻村干部在乡

村振兴工作中受嘉奖的，按学院绩效工资分配办法执行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驻村队员工作、生活保障经费列入学校年度预算统筹

安排，经费报销按照学院财务有关规定进行审批。

（二）经费支出严格按学院经费支出管理办法执行，做到专

款专用，合法合规。

五、本办法由计划财务处、组织人事处根据职责划分负责解

释。

六、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若上级部门出台新的经费保

障规定，则以上级规定为准。


